自治区卫生健康委项目资金监管服务中心租车服务询价函

一、委托概况
我中心因业务、日常调研活动出行较多，为进一步提升中心出行安全以及服务效率、满足中心出行需要，现结合中心实际用车情况，按照不同车型（以座位数为标准）、车龄/车况等标准通过公开挂网方式开展询价。
二、合同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
三、服务地点
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项目资金监管服务中心（南宁市青秀区桃源路4-2号）。
四、询价对象
具备资质的汽车租赁服务公司。
五、服务要求
（一）需具备汽车租赁服务的相关资质和经验，安全、专业程度高，能根据我中心需求提供公务活动车辆保障。
（二）服务过程需遵循国家相关法规和标准。
（三）车辆需为汽车租赁公司登记车辆，能够提供技术状况为一级标准(车龄五年以内)、整车设备齐全的车辆及租赁车辆行驶所需的有效证件；所提供的车辆购买充足保险(包括但不限于交强险、车上人员责任险、第三者责任险、车辆损失保险等)并承担保险费；中、大型客车必须有相关道路运输证明。
（四）提供配驾的驾驶员应与公司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年龄55岁以下、驾龄在五年以上、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且具备相关法律规定的汽车驾驶员其他条件。
六、服务商资格要求
（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二）具有汽车租赁服务的经营范围。
七、委托预算
人民币5万元。
八、其他事项
请报价单位于2024年4月1日下午18:00前向我中心报价，报价包含税费等为完成服务工作所需的全部费用等，报价表应加盖单位公章并附营业执照等证明材料邮寄或送至南宁市桃源路4-2号自治区卫生健康委项目资金监管服务中心204室。联系人：梁贝诗，联系电话：0771-2828237，18934708009。

附件：租车服务报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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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车服务报价表
询价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项目资金监管服务中心
报价单位：                                                  报价单位联系人：              联系方式：
	序号
	车型
	座位数
	车龄/车况
	[bookmark: _GoBack]日租
（含司机服务费）
元/天
	半日租
（含司机服务费）
元/半天
	接/送机
（元/每趟）

	1
	经济型（轩逸、卡罗拉）
	5座
	
	
	
	

	2
	公务型（凯美瑞、帕萨特、日产天籁）
	5座
	
	
	
	

	3
	新款别克商务车GL8
	7座
	
	
	
	

	4
	丰田海狮
	13座
	
	
	
	

	5
	丰田考斯特
	19-23座
	
	
	
	

	6
	豪华考斯特（带办公台）
	17-18座
	
	
	
	

	7
	定制版考斯特
	13座
	
	
	
	

	8
	大巴
	35-39座
	
	
	
	

	9
	
	40-49座
	
	
	
	

	10
	
	50-55座
	
	
	
	

	11
	其他车型
	
	
	
	
	


备注：以上报价含税费、驾驶员，提供增值税普票、专票；不含过路费、燃油费、停车费、司机食宿费。
